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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請機構加強宣導接受戒菸服務個案於「戒菸服務療程個案紀錄表」

簽署之注意事項： 

戒菸個案本人經機構告知，同意機構將本人接受戒菸服務有關之病歷及

相關資訊，提供國民健康署，由該署或其委託之機構、團體，進行本服

務有關之訪查、電話調查、個案資料蒐集等事項，或邀請參與癌症篩檢

及其他健康促進服務。 

貳、 戒菸服務補助申報常見錯誤態樣 

項次 項目名稱 申報代碼 常見申報錯誤態樣 

1 

戒菸服務診察費 E1027C 

➢ 提供服務人員非醫師 

➢ 當次提供服務與申報代碼不符 

➢ 申報就醫日期與實際就醫日期不符 

說明： 

1. 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醫師提供戒菸診察不開立藥物可申請「戒菸服務

診察費」，惟戒菸服務療程紀錄表之診察欄位需詳實填寫及請個案簽名，

並於醫事機構戒菸服務 VPN 系統登錄戒菸治療收案資料，用藥週數請填

「0週」。 

2. 每一療程以八次戒菸服務診察費、八週用藥為限。 

2 

戒菸衛教費 E1022C 
➢ 當次提供服務與申報代碼不符 

➢ 申報就醫日期與實際就醫日期不符 

說明：每一療程以八次衛教費為限。 

國民健康署  

戒菸服務通訊快報  
(1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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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名稱 申報代碼 常見申報錯誤態樣 

3 

戒菸個

案追蹤

費 

治療 3個月 E1023C 

➢ 當次提供服務與申報代碼不符 

➢ 申報就醫日期(追蹤日期)與實際追蹤

日期不符 

治療 6個月 E1024C 

治療 1年 E1028C 

衛教 3個月 E1025C 

衛教 6個月 E1026C 

衛教 1年 E1029C 

說明： 

1. 戒菸個案治療及衛教 1 年追蹤為 112 年起所收個案初診日起算一年(365

天，可於 355-375 天擇 1 天)方能追蹤及申報費用，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

統(以下稱 VPN 系統)屆時開放 1年追蹤填報功能。 

2. 今年首次開始衛教服務機構不能申報去年戒菸個案追蹤費。 

註：申報資料修正或補申報請依各地健保分區業務組規定辦理。 

參、 服務人員合約效期注意事項 (許多機構電詢問題) 

一、 機構內服務人員合約效期，可至 VPN系統「戒菸服務迄日」欄位查詢，

操作步驟如下： 

 

 

 

 

 

 

醫療院所
資料維護功能

戒菸服務合約
醫事人員

資料維護功能
「戒菸服務迄日」



第 3頁 /共 8頁 

二、 前項服務人員已不在貴機構提供服務時，依作業須知規定，應檢具附

錄一申請表*以雙掛號郵件寄至 103206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89 號

5 樓「戒菸治療與管理窗口」辦理解約。 

*註：附錄一申請表可至本署委託「戒菸治療與管理網站」/ 112年作業須知/ 【附

錄一】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戒菸服務特約機構」及「戒菸輔助用藥契約調劑

藥局」申請表項下下載，下載網址：https://ttc.hpa.gov.tw/Web/Essentials.aspx。 

肆、 「戒菸服務補助計畫」或「戒菸輔助用藥契約調劑藥局」契約效期

於 112 年 12月 31日屆滿之機構續約說明如下： 

一、 契約書（約定書）已送達本署之機構：已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前寄達

續約文件，且無收到補件通知或無違反「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

知第一章第一節條款之特約機構/調劑藥局，本署預計於 12 月底前寄

回一份契約書/約定書供機構留存。 

二、 如有意願辦理旨揭項目，但未能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內繳交續約文件

之機構，請儘速檢附相關文件辦理，如有疑義可逕洽本署戒菸治療與

管理窗口：(02) 2351-0120或 (02) 2522-0888 分機 967 蘇先生。 

三、 如未於契約效期屆滿前（郵戳為憑）寄回者，視同無意願辦理戒菸服

務補助計畫，本署將自 113 年 1 月 1日起停止補助。 

https://ttc.hpa.gov.tw/Web/Essentia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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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112年 1-6月戒菸服務機構之管理計畫成果 

依健保署提供機構申報資料，統計資料區間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日，機構及人員等執行戒菸服務概況如下： 

一、 醫事機構戒菸服務概況 

合約醫事機構數計 3,491間(含解約機構)，實際執行機構數計 2,011間。 

層級別 
合約 

特約機構數 

執行 

特約機構數 
執行率 

醫學中心 21  21  100.0% 

區域醫院 90  88  97.8% 

地區醫院 214  167  78.0% 

西醫診所 1,635  1,022  62.5% 

衛生所 335  282  84.2% 

牙科診所 406  43  10.6% 

藥局 790  388  49.1% 

合計 3,491  2,011  57.6% 

二、 醫事人員戒菸服務概況 

合約醫事人員數計 12,565位，實際執行人員數計 5,727位。 

層級別 
合約 

服務人員數 

執行 

服務人員數 
執行率 

醫學中心 1,664 535 32.2% 

區域醫院 2,574 990 38.5% 

地區醫院 2,194 800 36.5% 

西醫診所 2,977 1,598 53.7% 

衛生所 3,164 1,476 46.7% 

牙科診所 589 51 8.7% 

藥局 950 440 46.3% 

合計 14,112* 5,890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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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別 
合約 

服務人員數 

執行 

服務人員數 
執行率 

西醫師 6,567 3,477 53.0% 

藥事人員 1,370 511 37.3% 

衛教師 3,975 1,679 42.2% 

牙醫師 653 60 9.2% 

合計 12,565* 5,727 45.6% 

*註：同位服務人員可能於不同層級的特約機構皆有合約，故層級別服務人員合計

與職業別合計不同。 

三、 戒菸服務量 

用藥人次計 103,109 人次、衛教人次計 98,215 人次，平均每人給藥次

數為 2.6次、衛教次數為 2.1次。 

項目別 用藥人次 衛教人次 

平均每人 

給藥次數 

(診次/人) 

平均每人 

衛教次數 

(診次/人) 

醫學中心 7,439  16,466  2.0  1.8  

區域醫院 16,275  21,242  2.2  1.7  

地區醫院 9,623  10,942  2.2  1.8  

診所 37,281  12,158  2.6  2.5  

衛生所 8,410  13,633  2.1  1.5  

牙科診所 625  225  1.9  2.2  

藥局 23,456  23,549  3.7  3.7  

合計 103,109 98,215 2.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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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戒菸輔助用藥不良反應通報資料 

摘錄自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112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9 月 30 日止，疑似 bupropion、nicotine 與 varenicline 上市後之

國內戒菸輔助用藥之不良反應通報案件如下： 

輔助藥品 不良反應通報案件/案例 

一、Bupropion 1件 

案例：54 歲男性，個案因戒菸於 7/24 就診，醫師處方 bupropion

治療。7/31 再度就診時主訴服藥後出現過敏反應(皮疹、皮膚搔

癢等)，經改用 nicotine貼片後症狀改善。經查詢初步文獻(CCIS、

Lexicomp)及含 bupropion 中文仿單已刊載皮疹、搔癢等相關風

險，故建議安全性資料備查。 

二、Nicotine 0件 

三、Varenicline 1件 

案例：未知年齡及性別，個案有吸菸病史，因戒菸需求使用

varenicline(Champix)治療，於未知日期經個案家屬告知個案罹

患肺癌，但仍有吸菸情形，使用其他戒菸藥無效，故詢問

Champix 恢復供應之時間。本案由於通報資料不全，無法評估

不良反應與藥品之相關性，故建議安全性資料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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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4 項尼古清戒菸輔助用藥代理廠商變更 

一、 本署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之戒菸輔助用藥品項，「尼古清 口腔吸入劑」、

「尼古清 薄荷咀嚼錠 2 毫克」、「尼古清 薄荷咀嚼錠 4 毫克」、「尼

古清 戒菸噴霧 13.2 毫升」等 4品項之代理權由嬌生股份有限公司移

轉至嘉安家護股份有限公司。 

二、 「戒菸輔助用藥品項與補助基準」(如附件)收錄於「戒菸服務補助計

畫」作業須知，已於 112 年 11 月 14日公告於本署網站（路徑為：首

頁>健康主題>健康生活>菸害防制>戒菸服務>戒菸服務重要公告事

項）。 

指示用藥 

/處方藥 
健保署編碼 品名 

成分含量 

(每片,顆,支,

瓶) 

補助額度 

(單價:元) 

(每片,顆,

支,瓶) 

廠名 

醫
師
藥
師
藥
劑
生
指
示
藥
品 

B022538129 
Nicorette Inhaler 10mg 

尼古清 口腔吸入劑 
Nicotine 

10mg 
15 

 

嘉安家護

股份有限

公司 

Kenvue 

B024740100 

Nicorette Freshmint medicated 

chewing-gum 2mg 

尼古清 薄荷咀嚼錠 2毫克 

Nicotine 

2mg 
6 

B024741100 

Nicorette Freshmint medicated 

chewing-gum 4mg 

尼古清 薄荷咀嚼錠 4毫克 

Nicotine 

4mg 
8 

B027835161 
Nicorette QuickMist Spray 

尼古清 戒菸噴霧 13.2毫升 
Nicotine 

150mg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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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戒菸治療與管理窗口 

(112年委託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地址：10341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89號 5F 

電話：(02) 2351-0120，傳真：(02) 2351-0081 

網址：https://ttc.hpa.gov.tw/ 

https://ttc.hpa.gov.tw/

